马尾区教育局2021年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序号
	抽查事项名称
	抽查依据
	抽查内容
	牵头科室
	相关科室
	检查对象
	抽查比例
	抽查频次
	检查方式
	实施层级

	1
	区属民办学校食品卫生安全管理督查
	《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第45号）第七条 教育部门应当指导和督促学校建立健全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相关管理制度，将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工作作为学校落实安全风险防控职责、推进健康教育的重要内容，加强评价考核；指导、监督学校加强食品安全教育和日常管理，降低食品安全风险，及时消除食品安全隐患，提升营养健康水平，积极协助相关部门开展工作。
	软硬件设施是否符合规定，食品采购、贮存、加工是否规范，管理措施是否到位，从业人员卫生是否达标
	学安科


	体卫艺科、民管办


	民办学校
	不低于5%
	一年2次
	现场检查
	县级

	2
	区属民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的管理和监督
	  《福建省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2006年福建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通过）      第五条  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社会团体负责管理和监督本单位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   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学校以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进行管理和监督，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使用列入对学校督导、检查、评估和考核的内容。
	教育教学用语用字是否规范
	语委办
	民管办


	民办学校
	不低于5%
	一年2次
	现场检查
	县级

	3
	区属民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教育经费监督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根据2015年1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六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教育经费的监督管理，提高教育投资效益。
	教育经费投入情况以及使用管理情况
	计财科
	民管办


	民办学校、教育培训机构
	不低于5%
	一年2次
	现场检查
	县级

	4
	对区属民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教育收费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根据2015年1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七十八条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受教育者收取费用的，由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责令退还所收费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是否擅自扩大收费项目；是否擅自提高收费标准；是否实行收费公示制度
	计财科
	民管办


	民办学校、教育培训机构
	不低于5%
	一年2次
	现场检查
	县级

	5
	区属民办学校综治安全工作的监管
	  1.《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2006年教育部令第23号）第七条  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安全工作履行下列职责：（一）全面掌握学校安全工作状况，制定学校安全工作考核目标，加强对学校安全工作的检查指导，督促学校建立健全并落实安全管理制度；（二）建立安全工作责任制和事故责任追究制，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指导学校妥善处理学生伤害事故；（三）及时了解学校安全教育情况，组织学校有针对性地开展学生安全教育，不断提高教育实效；（四）制定校园安全的应急预案，指导、监督下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开展安全工作；（五）协调政府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做好学校安全。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国办发〔2017〕35号）第九条 落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教育部门、公安机关要指导监督学校依法健全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应急机制。
	履行安全工作职责，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制定应急预案、安全防范措施和组织应急演练等情况
	学安科
	民管办


	民办学校、教育培训机构
	不低于5%
	一年2次
	现场检查
	县级

	6
	区属民办学校校车安全工作的监管
	 1.《校车安全管理条例》（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17号第五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教育、公安、交通运输、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依照本条例以及本级人民政府的规定，履行校车安全管理的相关职责。 2.《福建省实施<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办法》(2013年福建省人民政府令第126号）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履行下列校车安全管理职责：（一）建立健全校车安全管理工作机制；（二）参与制定并实施校车服务方案；（三）建立校车信息管理系统，采集和录入校车信息；（四）落实校车安全管理责任，建立健全学校校车安全管理和工作目标考核；（五）指导、监督学校落实校车安全管理制度；（六）受理、分送审查和上报校车使用许可申请；（七）组织学校开展交通安全教育；（八）参与开展校车安全管理工作督导检查；（九）落实校车联席会议议定的相关工作任务；（十）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其他职责。   
	检查校车安全管理责任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建立等情况
	学安科
	民管办

科
	民办学校
	不低于5%
	一年2次
	现场检查
	县级

	7
	对区属民办学校办学活动的督导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根据2016年11月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四十一条 教育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依法对民办学校实行督导，建立民办学校信息公示和信用档案制度，促进提高办学质量；组织或者委托社会中介组织评估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并将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布。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399号）
    第三十二条第一款  教育行政部门、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民办学校的日常监督，定期组织和委托社会中介组织评估民办学校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并鼓励和支持民办学校开展教育教学研究工作，促进民办学校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依法办学、机构管理、财务管理、安全管理
	民管办


	督导室

、

学前科、

初教科

、中教科

、

学安科、计财科
	民办学校、教育培训机构
	不低于5%
	一年2次
	现场检查
	县级

	
	
	
	
	
	
	
	
	
	
	

	序号
	抽查事项名称
	抽查依据
	抽查内容
	牵头科室
	相关科室
	检查对象
	抽查比例
	抽查频次
	检查方式

	1
	区属民办学校食品卫生安全管理督查
	《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第45号）第七条 教育部门应当指导和督促学校建立健全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相关管理制度，将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工作作为学校落实安全风险防控职责、推进健康教育的重要内容，加强评价考核；指导、监督学校加强食品安全教育和日常管理，降低食品安全风险，及时消除食品安全隐患，提升营养健康水平，积极协助相关部门开展工作。
	软硬件设施是否符合规定，食品采购、贮存、加工是否规范，管理措施是否到位，从业人员卫生是否达标
	学安科


	体卫艺科、民管办

、

审批科
	民办学校
	不低于5%
	一年2次
	现场检查

	2
	区属民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的管理和监督
	  《福建省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2006年福建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通过）      第五条  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社会团体负责管理和监督本单位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   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学校以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进行管理和监督，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使用列入对学校督导、检查、评估和考核的内容。
	教育教学用语用字是否规范
	语委办
	民管办

、

审批科
	民办学校
	不低于5%
	一年2次
	现场检查

	3
	区属民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教育经费监督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根据2015年1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六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教育经费的监督管理，提高教育投资效益。
	教育经费投入情况以及使用管理情况
	计财科
	民管办

、

审批科
	民办学校、教育培训机构
	不低于5%
	一年2次
	现场检查

	4
	对区属民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教育收费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根据2015年1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七十八条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受教育者收取费用的，由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责令退还所收费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是否擅自扩大收费项目；是否擅自提高收费标准；是否实行收费公示制度
	计财科
	民管办

、

审批科
	民办学校、教育培训机构
	不低于5%
	一年2次
	现场检查

	5
	区属民办学校综治安全工作的监管
	  1.《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2006年教育部令第23号）第七条  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安全工作履行下列职责：（一）全面掌握学校安全工作状况，制定学校安全工作考核目标，加强对学校安全工作的检查指导，督促学校建立健全并落实安全管理制度；（二）建立安全工作责任制和事故责任追究制，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指导学校妥善处理学生伤害事故；（三）及时了解学校安全教育情况，组织学校有针对性地开展学生安全教育，不断提高教育实效；（四）制定校园安全的应急预案，指导、监督下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开展安全工作；（五）协调政府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做好学校安全。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国办发〔2017〕35号）第九条 落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教育部门、公安机关要指导监督学校依法健全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应急机制。
	履行安全工作职责，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制定应急预案、安全防范措施和组织应急演练等情况
	学安科
	民管办

、

审批科
	民办学校、教育培训机构
	不低于5%
	一年2次
	现场检查

	6
	区属民办学校校车安全工作的监管
	 1.《校车安全管理条例》（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17号第五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教育、公安、交通运输、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依照本条例以及本级人民政府的规定，履行校车安全管理的相关职责。 2.《福建省实施<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办法》(2013年福建省人民政府令第126号）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履行下列校车安全管理职责：（一）建立健全校车安全管理工作机制；（二）参与制定并实施校车服务方案；（三）建立校车信息管理系统，采集和录入校车信息；（四）落实校车安全管理责任，建立健全学校校车安全管理和工作目标考核；（五）指导、监督学校落实校车安全管理制度；（六）受理、分送审查和上报校车使用许可申请；（七）组织学校开展交通安全教育；（八）参与开展校车安全管理工作督导检查；（九）落实校车联席会议议定的相关工作任务；（十）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其他职责。   
	检查校车安全管理责任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建立等情况
	学安科
	民管办

、

审批科
	民办学校
	不低于5%
	一年2次
	现场检查

	7
	对区属民办学校办学活动的督导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根据2016年11月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四十一条 教育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依法对民办学校实行督导，建立民办学校信息公示和信用档案制度，促进提高办学质量；组织或者委托社会中介组织评估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并将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布。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399号）
    第三十二条第一款  教育行政部门、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民办学校的日常监督，定期组织和委托社会中介组织评估民办学校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并鼓励和支持民办学校开展教育教学研究工作，促进民办学校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依法办学、机构管理、财务管理、安全管理
	民管办


	督导室

、

学前科、

初教科

、中教科

、

学安科、计财科
	民办学校、教育培训机构
	不低于5%
	一年2次
	现场检查

	
	
	
	
	
	
	
	
	
	


